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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经指引 / 第 21 课 
向外邦人提出挑战的主 

 
 
约翰 12:20-50 的批注 
 
耶稣对公众的宣教到此为止，希利尼人求腓力要见耶稣(vv. 20-21)；在这次讲道中，虽然他们被称为希利尼

人，他们也可能是外邦人，因为这两个字被交替使用，耶稣愿意见他们，代表耶稣的爱是对犹太人及外邦人

及整个世界的。 
 
为什么这几个希腊人要腓力的帮助呢？当耶稣施行神迹时，他向耶稣提出挑战(6:7)，后来又要耶稣显出父来

满足他们(14:8).，虽然腓力不能理解耶稣的生命与事工(14:9),，但耶稣从未因此而失去耐心，祂总是柔和慈

爱的带领人经过他们生命中关键的时刻。即使是对犹大，祂知道犹大即将背叛祂，为了三十块钱的代价出卖

祂(马太 26:14-16).，耶稣爱他为他洗脚(13:2-11),。而耶稣对这些希腊人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(vv. 23-26).，祂

对祂生命的目的，以及基督徒的生活哲学作了深刻的宣告。 
早先，耶稣曾经说过祂的时候还没有到(2:4; 7:6).，但是现在祂说时候到了(v. 23).，因为祂对父神的完美时候

非常敏锐(4:23; 5:25; 7:8),，祂依据神圣的韵律谨慎而行，耶稣知道自己是受差派，在适当的情况及时间作神

的工。祂提及祂将被钉死与得胜复活， “人子得荣耀的时间到了 “。(v. 23).  在这段中，耶稣用到荣耀(名词)
这个字十二次，及荣耀(动词)这个字二十一次。这个字” Shekinah”荣耀，对犹太人而言是非常熟悉的，它指

神居住在祂的以色列子民当中。因此对约翰而言，他见证耶稣生活与事工三年之久，道成肉身(神的话, 1:1-3, 
14)正是实现旧约中，神在圣殿或西奈山中显现祂自己。 
在 24 节耶稣说到一粒麦子，预言到自己的死与复活，对希腊人而言，这样的比喻是奇怪的，因为与他们的哲学格格不入。当耶稣在世

宣教时，祂经常说到下面的话： 
正如人子来…乃是要服事人；并且要舍命，作多人的赎价(马太 20:28). 
。 
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(约翰 3:14). 
。 
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…..，我所要赐的粮….就是我的肉” (约翰 6:51). 
 
我就是好牧人….并且我为羊舍命(约翰 10:11, 15). 
。 
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(约翰 15:13). 
。 
思索：耶稣知道，祂来这个世界是作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(1:29)。祂向祂的听众提出挑战，说爱惜

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(v. 25).。这个爱字，指的是满足我们肉体

的欲望，无可避免地去崇拜世界的物资。我们许多人都曾经觉得，这世界上的欢乐并非真正的快乐，然后宁

愿服事主，而放弃那一切属世的事物。愿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物化的世界，转离逃逸的享乐，而选择去爱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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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爱惜自己的生命”这个观念，并不是指各人的健康，而是指人的自私心，不愿意为神的圣工而委身自己与

神。而“恨恶自己的生命”这句话，也不是在鼓励滥用自己的生命，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。这是一个比较：我

们对生命的照顾，若与对基督的爱相比，就如同是恨恶一般。想一下耶稣所用的比喻：假如我们把麦子留在

我们的手中，它更容易毁坏；然而当我们放弃它，将它埋在土里，它就转变成生产的植物。同样的，如果不

是为了燃烧它，何必保有一枝蜡烛？当你点燃它的时候，它确实会熔化，但是它照亮在黑暗中摸索的人。耶

稣深刻了解这个施与得的观念，祂也在其它时机，重复地向祂的听众提出(马可 8:35; 路加 17:33; etc.). 
 
父神再次以公开的方式荣耀祂，来肯定基督的任务及计画(v. 28);。其它的福音书记录了耶稣相似的事工(马可 
1:11; 路加 9:29-31)，请注意听众对这超自然的沟通的反应！有些人认为是雷声，有的认为是天使说话(v. 29).，
因为没有人懂得神的话，耶稣解释说神已经向他们说明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接着祂说祂要被举起，就要吸引万

人来归我(v. 32).。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，这是祂最后对着犹太人及希腊人同时说话。显示出祂的计划，是要

吸引所有的灵魂来归向祂。当犹太人听到耶稣将要受死，他们拒绝接受冠冕前的十字架，或是荣耀前的受苦，

于是问道：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？这人子是谁呢？(v. 34). 
 
耶稣的回答很值得注意。祂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是警戒他们趁着有光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不要枉费了

机会(vv. 35-36).，之后门徒问耶稣以色列国何时会复兴，耶稣要他们不用担心，只需等待圣灵的能力降临(使
徒行传 1:6-8).。耶稣叫我们只要关心手边的事。这光是代表耶稣自己：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

们成为光明之子。(v. 36)根据希腊原文，这里的相信是现在式，也就是保持相信。但是不幸的，人们仍然不

相信(v. 37).  先知以赛亚很早以前，就已经警告人们坚硬的心肠(以赛亚 6:9-10; 与 vv. 38-40 相比较). ，没

有人能够强迫不信的人接受属灵的福份。人都是瞎眼的，以致于需要圣灵，使他们认知到耶稣基督是道路、

真理、生命(约翰 16:7-11). 
耶稣以强有力的结论向群众说道，信祂就信差祂来的父神(v. 44),，看见祂就是看到看不见的神的形象(v.45)，
又说道祂是世界的光，叫信祂的人不住在黑暗里(v. 46)，祂来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 (v. 47).，祂

提醒听众，祂所忠实传的道，要在末日作审判。我们在第 49-50 节，再次看见父与子的亲密关系。耶稣与父

神有持续的交通，倾听并转述所有父神所说的话语，约翰对耶稣当众的见证可以总结为：神的信息已经陈明，

将生与福、死与祸摆在你面前….因此要拣选生命(申命 30:15, 19). 
 
个人摘要：当你思想耶稣的话语时(vv. 25-26),，哪些话是对你的描述？耶稣说真正的生命是从自己与罪死而

来的，我们只有从 “花费”生命中获得生命，只有从学习服事中，我们获得独一无二的价值；这些话看似矛

盾，但是我们面对的，是人生全新的观点。人们以他们自己的标准，拒绝一位不是来征服，而是来爱、服事

及受死的弥赛亚，我们是否作同样的事？我们是否应察验我们自己的动机及优先级？耶稣的方式与我们正好

相反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成为 “新造” (哥林多后书 5:17)，去适应祂的生活形态。两千年前，耶稣在十

字架上 “被举起”，祂的手臂伸展向你、我，要吸引所有的人归向祂。你是否被爱吸引到十字架前，还是你

转身离开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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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作业问题 

 
 

复习注释:   
1) 分享在上周的研读中， 
a  对你的想法上的挑战 
b. 对你行为的影响 
 
 
第二十二课的问题: 奴仆--约翰 13：1-20 
在你开始回答这些问题时，祷告寻求神的指引与亮光。再读一次约翰 13：1-20 及其批注。找出答案出处的

经文，有星号标示的问题，请作更深入的研读。 
 
耶稣在祂受死的前一夜，对向祂门徒的教导, 约翰 13:1-17 
2) 思想这 17 节经文. 这些事透露给你，耶稣的什么性格特质? 
 
 
 
3) 从此处你由门徒学到了什么? 
 
 
 
 

*4) 请分享耶稣当时时代洗脚的风俗  (也请参考创世纪 18:3-5; 19:2; 24:32; 43:24.) 
 
 
 
 
 耶稣对自己的了解，影响祂的危机处理方式, 耶稣 13:1-5 
5) a. 耶稣 "知道了"些什么事情? 
 
 
 b. 因为耶稣知道了自己的事，祂采取了什么行动? 
 
 
6) a. 重读这五节经文. 现代人如何寻求认同与意义?  你看出这些人与耶稣的对比吗? 
 
 
 
 
 
 b. 你个人如何感受到上面的强烈对比所带来的挑战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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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稣对彼得说到祂所作的, 约翰 13:5-11 
7) 根据耶稣在第 8 及 10 节对彼得所作的响应，请解释洗脚的象征意义. 
 
 
 
8) 耶稣与彼得的对话如何显示出彼得的 
 a. 冲动的个性? 
 
 
 
 b. 缺乏理解? 
 
 
 
耶稣解释祂的行为的象征意义, 约翰 13:12-17 
9) 请读马太 20:25-28, 马可 10:35-45, 及路加 22:14-30 使你印象重新恢复. 
 a. 你认为为什么以如此极端的方式，来强调祂的论点? 

 
 
 
 b. 祂要以此例子来教导门徒什么? 
 
 
10) 列出耶稣挑战十二个门徒及我们的经文 (对照经节) . 
 
 
 
11) 你认为耶稣”为大的哲学”，能够适用于我们今日社会的标准吗？为什么能或为什么不能呢? 
 
 
 
耶稣预言卖主, 约翰 13:1-20 
12) a. 耶稣在第 10-11 及 18 节是在指谁？ 
 
 
 b. 为什么祂小心的为之后的几小时作准备？(vv. 18-19) 
 
 
 
13) 所有福音书的作者，或多或少都有与约翰 13:20 相似的记录(例如, 路加 10:16)，这些经节在此有何特

殊意义？. 
 
 
 
 
 
个人省思：你能否想到至少一项，需要接受基督挑战的责任或特殊关系？思想它，然后与基督徒朋友分享。

并且为此一起祷告，记住马太福音 18:19 
 


